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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 ，历经 4 次审议的 《电
子商务法》（下称 《电商法》） 正式通
过， 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今后的代购、微商等电子商
务主体方的合法权益及经营行为都

将得到规范管理。 《电商法》的出台，
无疑会使电商行业内的各方利益得

到法律保障，但也引发了社会各方的
广泛讨论。

据《电商法》规定，日后从事微商、
代购等工作，必须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也应当依法履行纳税
义务。记者了解到，为应对《电商法》涉
及的纳税问题，不少代购、微商寻求避
税 “窍门 ”，如 ，买家转账时避免标注
“代购”“货款”等字眼，以免被认定存
在现金交易行为。但专家分析，这种做
法实际是在“自欺欺人”。

现状
大商家看好 小代购要“凉”

服饰、鞋履、奶粉、化妆品……如
今， 几乎所有的日常用品都可以通过
互联网渠道获得。而除了淘宝、京东等
电商平台，类似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
台，也常被利用为商品交易工具。

在淘宝、 京东等线上购物平台搜
索“代购”关键词，可以看到其涉及种
类繁多，包括服饰、包包、化妆品等。化
妆品代购店方面， 记者看到不少店铺
都声称是店主亲自海外采购， 还有商
家将采购过程以图文形式进行直播。
记者咨询了两家日本、韩国代购店铺，
在采购流程上， 各家店铺均表示可为
客户下单、采购、直邮发货、清关、寄送
到国内等。

以一家粉丝量达 19.7 万人的日
本代购店为例，该店客服介绍，下单货
品有 1~5 天的采购时间，采购完成后，
将以日本直邮方式寄给买家。 但若直
邮产生关税，则需买家自理。 “我们采
购量大，都是多种产品一起购买，不单
独提供小票， 但采购实拍和小票会统
一发到微信供买家自取”。

对这样的大体量店铺来说， 前期
的注册登记已经到位，因此《电商法》
的出台对他们影响不大， 相反还能有
效打击不正规的代购店铺。 从事跨境
电商业务的马小姐透露， 对于已经开
展法人化运营的跨境电商来说，《电商
法》是一大利好。但对主要分销给小规
模代购、微商的渠道而言，由于小微商
大多没有注册登记， 届时在经营上可
能受到较大影响。

记者了解到， 不少规模较小的代
购和微商对《电商法》感到担忧。 家住
深圳且常去香港代购的霏霏告诉记

者，《电商法》 对于电商经营者要求严
格， 需要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和依法交
税，自己有点吃不消。 “一般一个月跑
两次香港， 每次代购的货品仅能装满

一个行李箱，平均每单抽成 10%左右，
算上每次过百元的路费， 如果还要征
税，以后可能会减少代购的频率”。

专家说
法规出台之余

还需要多方面配套政策支持

一直以来，电商范围的偷税、漏税
现象严重。 《电商法》就税收问题作了
框架性规定。 根据《电商法》第十一条
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
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即使
是零星小额交易活动的个人经营者，
虽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但也应在
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 依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办理
税务登记， 并如实申报纳税。 也就是
说， 通过电商渠道进行交易的各种方
式都需要缴纳税收。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律师

表示，《电商法》有一定用处，但仅仅靠
《电商法》是不能将税收问题解决到位
的，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如制度方
面，税收部门、工商部门等监管部门是
否将进行信息共建， 以更好地处理内
部经营者的违法、违规问题。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志浩

律师向记者介绍， 电子商务一直在纳
税的范畴中，《电商法》出台后，纳税责
任得到了重申和强调，对此前偷税、漏
税行为会有一定改善。 “目前来看，《电
商法》纳税规定属于原则性条款，后续
可能会有相关法律、法规补充，如，缴
纳主体纳税的起征点、税收优惠政策，
甚至还有一些偷税、 漏税的具体惩罚
措施”。对于不勾选标签就能避税的问
题，董毅智认为，这是外界想得过于简
单了。 支付宝有数据抓取能力，“换个
角度，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税务部门
想要查一个人的资金来源、 做什么事
情，也完全有能力做得到”。

刘志浩也表示， 税务监督机关有
权利调取电子证据， 如， 朋友圈上推
广、买家支付凭证等内容。税务部门可
通过调查情况做出判断， 甚至要求相
关电子商务经营者说明具体情况，“选
择或不选择标签并不影响纳税责任的

认定”。
董毅智分析， 从监管角度看，偷

税、 漏税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原因
不在于法律缺位，而在执行与落实。实
际上，就电商行业而言，其利用大数据
与税收部门、 工商部门联合实现信息
共享的可能性极高。在此背景下，也衍
生出区块链技术与税收信息的结合新

方式。 比如，今年 5 月，深圳市国税局
和腾讯合作发布国内首个基于区块链

的数字发票解决方案， 减少消费者与
税务信息的不对称， 也方便税收部门
对纳税行为进行监管。

《电商法》要来了
微商和代购真要“凉”了？

对于大规模的正规代购店是利好 小规模代购和微商将受到冲击

《电商法》出台意味着微商、代购将消失？

实际上，电子商务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日常消费方式
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销售
额达到 4.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1%。 可想而知，要想禁止微
商、代购是不合理的。 分析认为，《电商法》的出台为的是营造
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规范微商、代购经营者
的经营行为，而不是取缔。

对此，有进口电商经营者建议，微商、代购应保证自身经
营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如，采用正规分销渠道的货源，才能使
产品质量、经营和税务问题得到有效保障。

小规模微商、代购均被监管？

从目前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想着赚点小钱的微商、
代购来说，《电商法》将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但有消费
者表示，如果是帮朋友顺带购买东西，也会被认定为经营活
动吗？

董毅智表示，《电商法》中有排除条款，如果是帮朋友顺
带购买的属劳务行为，但如果形成一定批量，就可能涉及经
营行为，“打个比方，如果是帮一个朋友，可以说是人情往来；
但如果是 10 个人以上，那就有可能怀疑是商务行为”。

海外代购也属于被监管的部分。 董毅智认为，海外代购
满足“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提供服务”“经营”
的要件，但并不是说消费者去国外帮朋友带东西就会被认为
属于范畴内，而在于其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经营活动”，这
可能需要参考盈利数额、活动次数、时间长短等。

微商、代购都须持有营业执照？

《电商法》第十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 但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
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
记的除外。 这就意味着构成零星小额交易等市场行为被纳入
监管，但无需办理营业执照。 但目前暂没有细则说明“零星小
额交易活动”的界定标准。

但对于小规模经营行为，《电商法》中也对其经营者进行
了规范。 根据第二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
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

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
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奶粉、保健品不能再代购？

目前网上传言，《电商法》实施后，无法代购奶粉、保健品
等有关生命健康的产品。 对此，记者了解到，这是外界的误
解，原因可能是误读了第三十八条条款。

《电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
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
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应该理解为当涉及保健品、 奶粉等生命健康产品时，
如电子商务平台未尽到资质的审查责任 （如食品经营许可
证），产生了侵权、损害，则需要承担责任。 董毅智表示，本条
款主要针对的是电商经营者未尽到保障义务，未审核平台内
经营者资质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情况。 （据《新快报》）

热点解读


